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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德原则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但是对于道德哲学来说，在后

形而上学时代论证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

把罗尔斯的反思平衡当作一种道德哲学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来论证道德原则的

普遍性和客观性。关于证明道德原则的普遍性，我们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可以

称为“事实的普遍化”，另外一种可以称为“在永恒的方式下”思考。反思平衡

表达了我们“在永恒的方式下”所进行的思考，而它在证明道德的普遍性方面比

“事实的普遍化”更为合理。关于证明道德原则的客观性，反思平衡体现了一种

契约主义，而契约主义比其他的观念（如道德实在论或脉络主义）更为合适。在

契约主义看来，如果一种道德原则得到了所有道德主体的一致赞成，那么它就具

有了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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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提出某种道德原则，并用这种道德原则把人们拥

有的众多道德信念统一起来，以形成带有某种明确性质的道德理论。道德原则应

该是普遍的和客观的，以解释和应用于各种道德问题。然而在后形而上学时代，

由于人们不再相信形而上学，从而道德理论失去了与形而上学的紧密关联。在这

种情况下，道德哲学家要确保并证明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一件非常困

难的事情。 

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与其产生的方式有关。一般而言，道德哲学家借

助道德哲学的方法从道德信念中得出道德原则。在这种意义上，道德原则的普遍

性和客观性与道德哲学家所使用的方法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道德哲学家使用

不同的道德哲学方法。众所周知，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提出了

他的道德原则（即两个正义原则），而在这种道德原则的提出和证明中，“反思平

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的方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的意图不是研究罗

尔斯的反思平衡，而是通过反思平衡来探讨道德哲学的方法以及道德的普遍性和

客观性。 

 

一、道德判断与道德原则 



 

我们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是通过道德判断和道德原则表达出来的。道德判断表

达了我们对道德问题的评价，例如，在社会制度问题上，如果我们不赞成奴隶制，

那么就会作出“奴隶制不正义”的判断。道德原则表达了我们对道德问题的系统

信念，例如功利主义原则或康德主义原则，这些原则能够指导人们的行为，也能

够对道德判断提供解释。就此而言，道德理论是由道德判断和道德原则两种基本

因素构成的。 

我们面对的道德问题是各种各样的，而道德判断表达了我们对所面对问题的

回答。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道德判断是单称的，是对某个特殊事情的道德评价，

如“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实行的奴隶制是不正义的”；但是，道德判断有时也可以

是全称的，是对某一类事情的一般评价，如“所有奴隶制都是不正义的”。与道

德判断相比，道德原则表达了人们对道德问题的整体看法，从而具有更高的抽象

性，如康德主义的道德原则“人是目的而不能仅仅被当作手段”。这样的道德原

则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并且也为具体的道德评价提供了普遍的标准。 

道德哲学的一个难题是我们如何看待道德判断与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而如

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了一种道德理论的性质。有两种流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道德判断是基本的，它对于道德原则具有认识上的优先地位，而

道德原则是在道德判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观点被称为道德直觉主义。另

外一种观点相反，主张道德原则是自明的，它对于道德判断具有认识上的特权地

位，而道德判断则是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种观点就是道德先验主

义。这两种观点完全相反，但都有问题。直觉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多元论，它过于

信任人们的道德判断，忽视了道德判断可能包含的自我利益、阶级偏见和历史偏

见，容易导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先验主义则过于信任道德原则的自明性，忽

视了道德原则可能包含的文化偶然性和历史偶然性，容易导致独断论和道德形式

主义。 

反思平衡代表了道德判断与道德原则之间关系的第三种观点。反思平衡是这

样一种不断调整道德判断和道德原则并使之相互和谐一致的过程：首先，我们要

在相关道德领域辨认出所考虑的一些判断，排除（不考虑）另外一些判断。其次，

在所考虑的道德判断基础上形成道德原则，而这些道德原则能够解释这些所考虑

的道德判断；初次形成的道德原则非常可能同所考虑的道德判断是不一致的，这

样就要在两头进行反复调整，调整道德判断以适应道德原则，或者调整道德原则

以适应道德判断，最后达到两者的和谐一致。罗尔斯解释了他为何把最终达到的

状态称为反思平衡：“它是一种平衡，因为我们的原则和判断最终达成了和谐一

致；它也是反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与什么样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知



道得出这种一致的前提是什么。”
[1]
 

对于上文描述的反思平衡，有一些问题需要解释。罗尔斯把相关的所有道德

判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所考虑的判断”，另外一类是“不考虑的判断”，并且

把后者排除在外。把道德判断分为“所考虑的”和“不考虑的”，其理由是什么？

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所考虑的判断”是在适当条件下我们所作出的判断：我们

对相关问题掌握了充分的信息，能够进行审慎的思考，表现出了我们的正义感。

简言之，我们对所考虑的判断有理由给与充分的信任。所排除的判断是那些我们

对之缺乏信任的判断：这些判断可能是错误的，可能受到了自我利益的不当影响，

或者可能是我们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得出的
[2]
。 

如果这些“所考虑的判断”是我们充分信任的，那么我们在反思平衡过程中

是不是始终以这些判断为基础来形成道德原则？不是的。即使“所考虑的判断”

是在适当条件下做出的，它们还是有可能受到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

下，这些判断就会同所得出的道德原则相矛盾。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道德原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要对“所考虑的判断”

进行调整，以使它们适合于道德原则。这种经过反思平衡并且与道德原则相互和

谐一致的判断比原始的判断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当然，在“所考虑的判断”与原

则的矛盾中，我们也可能修改原则，而坚持原来的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反思后的

判断，与未经反思的判断是不同的。反思平衡就是这样不断从两端进行的反复过

程，直到达成两者的和谐一致。 

无论是对于道德判断还是对于道德原则，反思平衡方法都有助于我们得出相

关的道德结论。 

问题在于，反思平衡是如何达到这些道德结论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既涉及人的道德能力，也涉及道德判断和道德原则的性质。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反思平衡准确地表达了我们的正义感。罗尔斯提出，“作为公

平的正义是一种关于我们的道德情感的理论，而这种道德情感是通过我们在反思

平衡中所考虑的判断表现出来的”
[3]
。这样，我们可以把道德哲学“看作一种描

述我们的道德能力的努力，或者就目前所考虑的问题而言，我们可以把正义理论

看作描述了我们的正义感”
[4]
。在这种意义上，正义理论“是一种关于道德情感

的理论，它提出支配我们的道德能力的原则，或者更具体地说，支配我们的正义

感的原则”
[5]
。按照这种解释，道德判断和道德原则不仅与我们的正义感是对应

的，而且源自于我们的正义感。由于我们的正义感在许多场合会受到不利因素（如

偏见和自我利益等）的影响，因此，反思平衡的作用就是把这些不利因素排除出

去，使我们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原则能够真正反映我们的正义感。但是，这种解释

会产生主观主义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原则过于依赖我们的道德情



感和道德直觉。 

另外一种解释更为合理：反思平衡表达了我们“在永恒的方式下”所进行的

思考。反思平衡是一种思考方式，即从“永恒的方面”来进行思考： 

它不仅从所有社会的观点而且从所有时代的观点来思考；永恒的观点既不是

从世界之外的某处得来的观点，也不是某种超越存在物的观点，相反，它是一种

思想和情感的方式，而这种思想和情感方式是理性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之内就能够

接受的。
[6]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之内进行思考的，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却是要超越我们思考

的出发点。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罗尔斯认为，道德哲学是苏格拉

底式的：根据我们所考虑的道德判断来形成我们的道德原则，根据所形成的道德

原则来修正我们所考虑的道德判断，如此反复，直到达成两者的平衡。在永恒的

方式下思考，所得出的结论就不会因人而异，不会因时而异，也不会因环境而异。

因此，所有人都会得出相同的道德结论，也就是选择相同的正义原则。 

我们还应该指出，罗尔斯实际上拥有两种思平衡的观念：在第一种反思平衡

中，人们仅仅考虑那些与自己现有判断大体上相符合的陈述；在第二种反思平衡

中，人们要考虑所有可能的陈述，并且要使自己的判断以及所有相关的哲学论证

与它们一致。前者可以被称为“狭义的反思平衡”，而后者被称为“广义的反思

平衡”。在狭义的反思平衡中，人们的目标是在所考虑的道德判断与所形成的道

德原则之间达成一致，这种一致的达成或者需要调整所考虑的道德判断，或者需

要修正所形成的道德原则，或者两者都需要。在广义的反思平衡中，人们的目标

不仅是要在所考虑的道德判断与道德原则之间达成一致，而且要把所形成的道德

原则与其它原则相比较，例如，像罗尔斯那样把他的正义原则同功利主义原则或

至善主义原则相比较，以选择更可取的道德原则。罗尔斯认为，与道德哲学相关

的是广义的反思平衡。 

 

二、道德原则的普遍性 

 

道德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为其行为提供指导。这种指导

不是具体的，不是就事论事的，而应该是一般性的和原则性的。道德哲学通过特

殊的道德判断和实践推理来得出一般性的道德原则。这种道德原则一方面应该具

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应该具有客观性。 

道德原则应该是普遍的，以区别于具体的道德判断。道德原则的普遍性有两

种含义。首先，我们说某种道德原则是普遍的，这意味着该道德原则表达了相关

道德领域的一般特征和关系。道德原则与特殊的道德事实或道德判断相关，但是



又超越了特殊的道德事实或道德判断。在这种意义上，道德原则可以说是从特殊

的道德事实或道德判断中抽象出来的。其次，我们说某种道德原则是普遍的，这

意味着它能够应用于各种情况，对所有人都有效。道德原则作为公共规范必须能

够应用于每个人，形成普遍的约束，而不能仅仅约束某一部分人。如果某种原则

只对某一群体的人有效，那么它肯定不是道德原则。在这种意义上，道德原则是

所有人都应该服从的普遍规范。 

这里我们应该区别道德原则与行为准则。首先，道德原则是道德哲学家提出

来的，而行为准则是人们从文化传统中接受的。比如说，大多数文化中都有“不

要说谎”这样的行为准则，生活在这样文化中的人们也普遍地接受了相同的行为

准则。相反，道德原则是持有某种道德立场的理论家提出的，而不同的理论家往

往会提出不同的道德原则，如功利主义的原则或康德主义的原则。其次，道德哲

学家所提出的道德原则通常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甚至只有一条，如功利主义的

“最大幸福”原则。与其不同，每一种文化的行为准则在数量上是众多的，在性

质上是各种各样的。最后，道德原贝 lJ 应该能够解释行为准则，而不能相反。

例如，按照康德主义，道德原则是“人是目的”，所以我们“不要说谎”，因为说

谎是在利用别人，这样就把别人当作了手段。按照功利主义，道德原则是“所有

人的最大幸福”，从长远和整体来看，说真话比说谎更能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幸

福，尽管从短期看说谎能够为说谎者带来更大的利益。 

如果道德原则是道德哲学家提出来的，那么这种道德原则的普遍性从何而来？

尽管人们通常把道德原则的普遍性钩挂在某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如中国传统

思想中的“天道”或西方哲学中的“神律”和“自然法”，但它们实际上是道德

思考和道德推理的产物。例如，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是他对正义问题进行了长

期思考的结果。同理，如果我们读了他的《正义论》，并且也进人“原初状态”

进行推理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么这种正义原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道德思考和

道德推理的结果。 

如果道德原则是道德思考的产物，那么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就同道德哲学家的

思维方式有关。 

虽然道德原则是高度抽象的，但是它们与道德事实及其判断相关，是在特殊

的道德事实和道德判断基础上抽象出来的。如何从特殊的道德事实和道德判断上

升为普遍的道德原则？一般而言，道德哲学家有两种主要的思维方式，或者说，

我们有两种方法来达到道德原则的普遍性。一种方法可以称为“事实的普遍化”

（generalization of fact），另外一种方法可以称为“在永恒的方式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思考。 

我们首先看第一种方法，即“事实的普遍化”。虽然哲学思维是抽象的，但



像其他学科一样，它也是从事实出发。就此而言，道德哲学的任务就是从特殊的

道德事实上升为普遍的道德原则。如果我们在道德思考中发现某种道德事实是可

以坚信不疑的，那么我们就会把关于这种道德事实的判断加以普遍化，使之成为

道德原则。具体说，“事实的普遍化”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心

理过程而进行的“事实的普遍化”，另外一种是通过逻辑而进行的“事实的普遍

化”。前者依赖于道德心理学，它把某些人的某种道德心理发生过程看作所有人

的心理发生过程。后者依赖于道德逻辑学，它把某些人的某种实践推理视为所有

人的实践理性。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事实的普遍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在《逻辑学》中，

黑格尔提出了一些普遍的原则，如否定之否定和质量互变等，它们也就是黑格尔

的辩证法。虽然黑格尔把这些普遍的原则说成是世界的逻辑，但实际上它们不过

是某些事实的普遍化而已。在国内的各种教科书中，在讲辩证法的规律时，总是

举一些例子。这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这些“例子”根本不是规律（原则）的

具体化，相反，这些规律（原则）是相关例子的普遍化。胡塞尔抓住了黑格尔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要害：普遍性不是来自逻辑，而是来自直觉。现象学在这种意义

上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诚实的：面向事实本身的直觉把事实普遍化了。 

虽然“事实的普遍化”方法具有简易、明确和符合直觉等明显的优点，但也

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缺陷。首先，它过于依赖事实，而我们知道，事实通常都具

有偶然性。其次，即使它所依赖的事实是“必然的”，是相关领域的典型例证，

那么它也没有考虑所有相关的事实，特别是对那些相反的事实视而不见。最后，

由于这种方法建立在原则与某些事实的简单对应关系上面，这导致它的结论过于

简单化和绝对化。质言之，“事实的普遍化”并不是一种完善的道德哲学方法。 

“在永恒的方式下”思考也是从事实出发，并且试图发现事实的本质，这与

“事实的普遍化”是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它考虑所有相关的事实，

而非仅仅对自己有利的事实；第二，它从事实开始，但力图超越事实的偶然性，

达到普遍必然的结果。“永恒的”意味着非时间的。“在永恒的方式下”所得到的

认识摆脱了偶然性和任意性，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这种方法最著名的倡导者和应用者是斯宾诺莎。斯宾诺莎认为，事物被我们

看作真实的，不外两种方式，一种是就事物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的关系中加

以认识，另外一种是“在永恒的方式下”从自然的必然性加以认识。“在永恒的

方式下”所得到的认识是真实的，不是指它把握了事物的实际存在，而是指它把

握了事物的本质。因此，我们应该“在永恒的方式下”来认识心灵、身体和神（即

自然）。
[7]
 

如何“在永恒的方式下”思考？“在永恒的方式下”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玄，



很形而上学，很先验主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方法的目的是把认知中偶然

的、任意的东西排除出去，以使普遍的、必然的东西显现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就需要对思考施加一些约束。这些约束限制了信仰、偏见和自我利益对我们

思想的不利影响，把它们从道德思考中过滤出去，以保证道德理论的公正

（impartiality）。 

罗尔斯的反思平衡为“在永恒的方式下”思考提供了范例。
[8]
罗尔斯的目的

是使人们就正义原则达成一致，而只有“在永恒的方式下”思考，才能达成这种

一致。达成一致的关键是对思考进行约束，这也就是为“在永恒的方式下”思考

提供合适的条件。罗尔斯在设计原初状态的过程中就使用了反思平衡方法：首先

我们描述原初状态的各种条件，然后看是否能够产生出意义重大的正义原则；如

果不能，我们就调整原初状态的条件，直到能够产生出这样的正义原则；或者我

们需要修改我们现在的判断，以使之适合原初状态的条件；通过这样的反复调整，

我们最终达到了这样的原初状态，它既表达了合理的条件，又适合我们所考虑的

判断。从原初状态的观点思考问题就是“在永恒的方式下”思考问题，一旦人们

接受了这种思维方式，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时代，他们都能够达到相同的正义原则。 

与“事实的普遍化”相比，“在永恒的方式下”思考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

它考虑所有的事实，其中既包括有利的事实，也包括相反的事实；它所得出的原

则具有普遍性，但又没有绝对化，因为它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在反思平衡中不断修

正的；它强调理性，又不忽视经验，其实质是在理性（原则）和经验（事实）之

间达成平衡。 

 

三、道德原则的客观性 

 

道德原则不仅需要普遍性，而且也需要客观性。道德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密切

相关，归根结底，它的普遍性以客观性为基础。如果一种道德原则不具有客观性，

那么它的普遍性也是没有保证的。通过反思平衡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出某种普遍

的道德原则。问题在于，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是否也具有客观性。正是在这个问

题上，反思平衡受到了一些道德哲学家的批评，它被认为是主观主义的。
[9]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对反思平衡的批评：假设两个不同的人从一些道德判断

出发，来从事反思平衡，以得出某种道德原则。这种反思平衡的结果有两种可能，

或者他们达成了一致的结论，或者没有达成一致。如果他们没有达成一致，所得

出的道德原则是不同的，而反思平衡又没有提供评价哪一种结果更为可取的标准，

那么反思平衡就是主观主义的。如果他们达成了一致，但是因为反思平衡没有对

客观道德真理的承诺，所以这种一致是没有基础的，那么这种一致可能是偶然的，



或者是虚假的，甚至是错误信念的一致，从而反思平衡也是主观主义的。 

反思平衡方法是不是主观主义的？通过反思平衡所达到的道德结论是否具

有客观性？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道德客观性的含义，而为了澄清

道德客观性的含义，我们需要探讨道德实在论和反实在论。 

在道德客观性的问题上，持有最强立场的是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

道德实在论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它主张，道德是世界的客观特征，“正当”或

“善”这样的道德概念体现了客观的道德属性，而由这些道德概念构成的体系是

世界本性的一个组成部分。道德实在论也是一种道德认识论，它主张，道德判断

和道德原则在本质上是道德真理，而使它们成为道德真理的东西则是客观世界所

具有的道德特征。我们说“这个物是善的”，这是因为这个物具有善的属性，正

如我们说“这个苹果是红的”，这是因为这个苹果具有红色的属性。在相同的意

义上，“善”和“红”都是客观的，尽管前者是一个道德概念，后者是一个自然

概念。 

道德实在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主义的”，另外一类是“非自然主

义的”。自然主义的实在论主张，诸如“正当”和“善”这样的道德属性来自于

自然事实，或者道德属性本身就是自然属性，从而道德的客观性基于世界的客观

性。非自然主义的实在论主张，虽然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都是客观的，但是两者

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自然属性涉及的是“是”的问题，道德属性涉及的是“应

该”的问题，而我们不能从“是”推论出“应该”。 

道德实在论把道德原则和道德判断看作道德真理，而道德真理表现了客观的

道德实在。这种观点建立在它的道德形而上学和道德认识论上面，但是这种道德

形而上学和道德认识论是有问题的。对于自然主义的道德实在论，它把道德属性

等同于自然属性，主张“是”同时就是“应该”，没有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

的差别，没有理解道德概念所具有的独特的规范性质和评价性质。对于非自然主

义的道德实在论，在形而上学方面，它把道德属性看作世界的客观特征，把道德

体系看作世界秩序的一个部分，这种道德形而上学是奇怪的，很难让人信服；在

认识论方面，它主张道德判断作为道德真理与道德实在是一致的，而把握道德实

在和道德真理的是某种直觉，但是我们既不知道什么是道德实在，也不知道道德

真理从何而来，而且这种把握道德实在和道德真理的直觉是神秘的。我们可以容

易地确认“红”与实在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确认“善”与

实在之间的对应关系。 

由于道德实在论的立场太强了，所以出现了许多相反的立场，这些相反的立

场被称为“反实在论”（antirealism）。反实在论既不承认道德实在的存在，也不

承认道德真理与道德实在之间的对应关系，尽管它们也有自己的客观性观念。反



实在论有许多表现形式，其中主要有道德先验主义和脉络主义。 

道德先验主义承认道德真理的存在，但是它主张道德真理是先验的。对于道

德实在论，道德真理与道德实在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前者依赖于后者；对于道德

先验主义，道德真理是先验的和独立于任何实在的。对于道德实在论，把握道德

真理的东西是直觉；对于道德先验主义，把握道德真理的东西是理性。道德实在

论者是认知主义者，他们强调道德本质上是真理，真理来自于客观世界，从而道

德真理是发现出来的。道德先验主义者是构造主义者，他们强调道德本质上是规

范，是为了指导人们的行为，从而道德真理是创造出来的。对于道德实在论，道

德的普遍性依赖于客观性，一种道德只有是客观的，它才具有普遍性。对于道德

先验主义，道德的普遍性就是它的客观性，一种道德只要是普遍的，它就具有客

观性。道德先验主义的思路是：道德真理是先验的，这种先验的真理只能由理性

把握；理性是普遍的，是人人具有并且相同的；因为由理性所把握的先验道德真

理是普遍的，所以它也是客观的。 

“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也承认道德真理的存在，但是它主张道德真

理是相对的，即相对于处境的。对于道德实在论，道德真理依赖于道德实在，因

此只有一种道德真理。对于脉络主义，真理是相对于处境的，有多少不同的处境，

就有多少不同的真理，因此真理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虽然真理是多样的，而且它

们之间通常也是相互冲突的，但是任何一种真理都不处于优先的地位。脉络主义

认为，人们是从自己的观点（perspective）来看待道德问题的。如果人们的观点

不同，那么他们所得出的道德结论也不同。因为任何一种观点都不具有特权的地

位，所以由它们得出的道德真理也是这样。为什么相互冲突的各种道德观念都可

以被看作真理？在脉络主义者看来：一种道德观念是真的，这是相对于其处境而

言的；有不同的处境，所以也有相对于它们的不同真理；相对于其不同的处境，

道德真理也都是客观的。在这种意义上，脉络主义者承认道德的客观性，但是不

承认道德的普遍性。质言之，对于脉络主义，道德的客观性是具体和特殊的。 

如果说道德实在论的立场太强了，把道德的客观性钩挂在道德形而上学上面，

而这种道德形而上学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那么道德先验主义和脉络主

义的立场又太弱了，它们或者把道德普遍性等于道德客观性，或者道德客观性仅

仅是具体的和特殊的。把普遍性等同于客观性，这是取消了道德客观性，从而道

德先验主义为主观主义打开了大门。客观性仅仅是具体的和特殊的，这是取消了

道德原则，因为道德判断可以是具体的和特殊的，但是道德原则必须是普遍的，

从而脉络主义为相对主义开了天窗。 

把上面的分析归纳起来：道德实在论的问题在于，它的客观性要求太高了，

从而它必须把这种客观性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上面，但是它所依赖的道



德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又是非常可疑的；道德先验主义和脉络主义的问题在于，它

们的客观性要求太低了，从而它们实质上是取消了道德客观性的问题，从而为主

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一种合适的

立场应该存在于道德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道德先验主义和脉络主义）之间。 

这种立场就是契约主义（contractualism）。契约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和相对主

义，坚持对道德真理及其客观性的承诺，因此它不是“反实在论”；契约主义反

对把道德真理钩挂在某种形而上学或者客观的道德实在上面，主张道德真理及其

客观性存在于人们一致的道德共识之中，因此它又是“非实在论”。契约主义认

为，道德与人们的共同生活密切相关，道德判断基于人们的道德生活和道德经验，

在这种意义上，道德真理是人们在道德生活中发现的；契约主义同时认为，道德

的功能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在这种意义

上，道德规范又是人们建构的。一种道德原则在什么意义上是客观的？在契约主

义看来，如果一种道德原则得到了所有道德主体的一致赞成，那么它就具有了客

观性。这种道德客观性是温和的，无需钩挂在某种形而上学或者道德实在上面。

这种道德客观性是充分的，足以满足规范人们行为的要求。 

现在的问题是，反思平衡能提供这种契约主义的客观性吗？我们说过，对反

思平衡的批评来自这种思路：反思平衡的结果或者是没有达成一致，或者是达成

了一致。这样我们可以把对反思平衡的批评分为两种。第一种批评提出，如果反

思平衡的结果是没有达成一致，人们得出了不同的道德原则，那么这些不同的道

德原则都是主观的。第二种批评认为，如果反思平衡的结果是达成了一致，但是

由于这种一致没有客观基础，它可能是虚假的或错误的一致，那么这种道德原则

仍然是主观的。让我们分别来回答这两种批评。 

我们可以借用斯坎伦（T．M．Scanlon）的一种观点来回答第一种批评：接

受反思平衡的方法，这并不要求人们承诺接受反思平衡的结论。
[10]
假设有人在反

思平衡中得出了与我不同的结果，我应该追问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什么。如果

产生分歧的是作为出发点的不同道德判断，那么我必须追问，他接受的判断是正

确的，还是我接受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分歧产生于反思平衡过程中所进行的推

理步骤，那么我必须追问，他的推理步骤是合理的，还是我的推理步骤是合理的。

一个人在反思平衡中得出了某种结论，这并不保证这种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并非

所有的反思平衡都能够达到正确的结论。这样，没有达成主体间的一致，这并不

意味着反思平衡不能发现道德真理，也不意味着反思平衡所达到的道德原则没有

客观性，而仅仅意味着某些反思平衡的结果可能是错误的。 

对第二种批评的回答涉及道德真理及其客观性的证明。一般而言，如果反思

平衡使人们在某个道德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那么这种一致就满足了契约主义的客



观性要求。按照契约主义，道德主体间的一致就是对道德原则之真理性和客观性

的证明。然而，从道德实在论的观点看，反思平衡的结果可能是错误信念的一致。

对于这种批评，契约主义可以这样来回答：首先，道德的一致肯定比不一致更为

客观，更不可能是虚假的或错误的，以致我们可以说，一致总是比不一致包含了

更多的客观性；其次，如果道德实在论认为，道德主体间的一致不能证明道德的

客观性，而只有道德观念与道德实在之间的一致才能证明道德的客观性，那么道

德实在论自己也无法给出这样的证明；最后，反思平衡是一种在道德判断与道德

原则两端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这种调整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逐渐接近道德真理的

过程，也就是说，“在反思平衡的一致与道德真理之间存在一种微弱的证据关系”
[11]
。 

让我们总结一下：反思平衡能够帮助我们从特殊的道德判断得出普遍的道德

原则，而且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也具有足以满足道德要求的客观性。反思平衡是

“在永恒的方式下”思考的一个例证，而与后者相对的是“事实的普遍化”。我

们在这里把“在永恒的方式下”思考看作一种道德哲学的方法，但是我们有充分

的理由相信，这种方法仅适用于道德哲学，而且也适用于哲学的其他领域。 

[本文的写作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正义与善”（O9BZXO45）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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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ve Equilibrium and the Method of Moral Philosophy 

Yao Dazhi 

 

Abstract：Moral principles must have generality and objectivity。But in post 一

metaphysic age， it is difficult for moral philosophy to Justify generality and 

objectivity of moral principles。We can apply John Rawls’ reflective equilibrium as a 

method of moral philosophy to Justify generality and objectivity of moral principles。

As for justification of generality，we may generally have two ways：one is “the gen- 

Realization of fact”，an other may be called “to see it sub specie aeternitatis”。

Reflective equilibrium il-lustrates the way “to see 一 it sub specie aeternitatis”，and it 

is more rational than “the generalization of fact” in the justification of generality of 

moral principles。As for justification of objectivity，reflective equilibrium is a kind of 

contractualism，which is more proper than other conceptions such as moral re-alisrn 

and contextualism。By the contractualism，if a moral principle is agreed by all moral 

agents，it may have its o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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